	
	出口退（免）税电子数据订正申请表(2020版)

	纳税人识别号/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	海关代码
	　

	企业名称
	
	

	申请类型
	
	

	所属期及批次
	关联号(序号)
	订正项目
	订正前内容
	订正后内容
	备注

	　
	　
	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
	　
	　
	　

	企业声明：本表内容根据我企业实际情况填写,所有数据均真实有效。我企业愿对不实申报承担法律责任。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财务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企业公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日 

	审核人员意见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员签字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复审人员意见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复审人员签字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填写说明：

一、《出口退（免）税电子数据订正申请表》适用情形
（一）企业正式申报后，申请按批次撤销尚未审核的申报数据；
（二）外贸企业正式申报后，申请删除部分申报数据；

（三）外贸企业正式申报后，申请订正进货数据和出口数据的相关内容； 
友情提醒：生产企业申报数据的修改不适用此订正申请表，由企业红冲数据后重新申报。
二、《出口退（免）税电子数据订正申请表》填写要求

（一）申请类型：填写“撤销申报”、“删除数据”、“订正数据”；

（二）所属期及批次、关联号(序号)：按实际申请内容填写；

（三）订正项目：填写申请订正数据所属项目名称，如“进货凭证号”、“出口发票号”等；
（四）订正前内容、订正后内容：按实际申请内容填写，所有订正前后数据内容不一致的应全部填写，例如：订正进货凭证号码时，涉及开票日期、金额、税额等票面信息发生变化的项目应一并申请订正；

（五）不同申请类型应分别填写上述订正申请表；
（六）表中所有项目均需如实填写完整，无涂改痕迹，字迹工整、清晰可辨；

（七）填表人、财务负责人、填写日期应手工签字并加盖公章；
（八）订正申请表一式两份(一份企业留存，一份税务机关留存)，涉及订正项目的原始凭证复印件一并提供，复印件应清晰完整，加盖企业公章，注明“与原件相符”字样。
